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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 111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二）上午 11 時 30 分 

地點：本校蘭潭校區行政中心 4 樓研發處會議室 

主席：陳瑞祥副校長                                      紀錄：李文茹 

出席人員：黃財尉研發長、陳明聰院長、陳茂仁院長、吳泓怡院長、沈榮壽院長、

黃俊達院長、賴弘智院長（陳政男老師代）、賴治民院長（請假）、楊

德清教授（請假） 

列席人員：鄭青青教務長、賀招菊組長、張慶鴻副研發長、盧青延簡任秘書、楊

弘道組長、何鴻裕專員 

壹、主席致詞（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111 年 9 月 7 日召開）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要點修

正草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處業已將修正後要點公告於網頁周知。 

提案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 108 年度國科會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獲獎學生第 3 年定期評量及

第 4 年獎學金續領複審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經通盤檢視分析檢討，因院設博士學位學程與系設博士班開課條件不同，

致獲獎人依所開設課程修習，仍無法達到申請資格考試門檻，非可歸責於

獲獎人，爰修正 108 年度獲獎人第 3 年結束前應具備之學術研究具體績效

標準為「發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至少 1 篇及其他學術成果」。 

二、審查通過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連緯祥同學及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謝婉

婷同學第 3 年定期評量及第 4 年獎學金續領案，請研究發展處通知相關

學院轉知所屬博士班招生單位及獲獎人知悉。 

三、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許亦太同學須於 111年 11月 30日前提供該篇 SCIE

https://www.ncyu.edu.tw/gcweb/content.aspx?site_content_sn=4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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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論文發表（或已接受）證明文件或發表 1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其第 3

年定期評量及第 4 年獎學金續領案方予通過，請研究發展處通知農學院轉

知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及許亦太同學知悉。 

◎執行情形： 

一、本處於 111 年 9 月 7 日會後先行以電話通知許亦太同學知悉，另於 111 年

9 月 26 日通知相關學院轉知所屬博士班招生單位及獲獎人知悉。 

二、許亦太同學業於 111 年 10 月 12 日提供其發表 1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之佐

證資料，通過第 3 年定期評量及第 4 年獎學金續領案。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 109 年度國科會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獲獎學生第 2 年定期評量及

第 3 年獎學金續領複審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審查通過教育學系龔馬利莎同學及應用化學系李國輝同學第 2 年定期評

量及第 3 年獎學金續領案，請研究發展處通知相關學院轉知所屬博士班

招生單位及獲獎人知悉。 

二、原規定 109 年度獲獎人於第 3 年結束前應具備之學術研究具體績效標準

為「發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至少 1 篇、通過博士班資格考試及發表（或

已接受）達各博士班畢業門檻之國際期刊論文至少 1 篇」，經通盤檢視分

析檢討，因院設博士學位學程與系設博士班開課條件不同，獲獎人依所開

設課程修習並無法達到申請資格考試門檻，爰修正 109 年度獲獎人於第 3

年結束前應具備之學術研究具體績效標準為「發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至少 1 篇、通過博士班資格考試或前 3 年已發表（或已接受）達各博士

班畢業門檻之期刊論文至少 1 篇及指導教授對於獲獎人前 3 年學習與學

術研究表現之總評意見」。 

◎執行情形：本處業於 111 年 9 月 26 日通知相關學院轉知所屬博士班招生單位

及獲獎人知悉。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 110 年度國科會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獲獎學生第 1 年定期評量及

第 2 年獎學金續領複審案，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3 

 

決議： 

一、審查通過教育學系張晋瑋同學及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廖倢妤同學第 1年

定期評量及第 2 年獎學金續領案，請研究發展處通知相關學院轉知所屬博

士班招生單位及獲獎人知悉。 

二、原規定 110 年度獲獎人於第 3 年結束前應具備之學術研究具體績效標準

為「發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至少 1 篇、通過博士班資格考試及前 3 年

已發表（或已接受）達各博士班畢業門檻之國際期刊論文至少 1 篇」，經

通盤檢視分析檢討，因院設博士學位學程與系設博士班開課條件不同，獲

獎人依所開設課程修習並無法達到申請資格考試門檻，爰修正 110 年度

獲獎人第 3 年結束前應具備之學術研究具體績效標準為「發表國際學術

研討會論文至少 1 篇、通過博士班資格考試或前 3 年已發表（或已接受）

達各博士班畢業門檻之期刊論文至少 1 篇及指導教授對於獲獎人前 3 年

學習與學術研究表現之總評意見」。 

◎執行情形：本處業於 111 年 9 月 26 日通知相關學院轉知所屬博士班招生單位

及獲獎人知悉。 

提案五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執行國科會 111 學年度「大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案，提請

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本校 111 年度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名額 2 名，分配予資訊工程學系及

食品科學系各 1 名。獲分配名額招生單位經初審程序推薦符合資格申請

人正取 1 人及候補人選若干人，並載明候補人選遞補順序，以利複審通

過執行時如有缺額，可依序辦理遞補。 

二、如資訊工程學系或食品科學系因故放棄名額或執行時已無候補人選可遞

補缺額，則依序由企業管理學系、教育學系、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行

銷與觀光管理學系及應用化學系遞補。候補各招生單位經初審程序推薦

符合資格候補人選若干人，並載明候補人選遞補順序，如有缺額時由系內

候補人選依序遞補。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11 年 9 月 20 日通知相關學院於 111 年 10 月 21 日前提

出申請，申請案資料已列入本次會議提案事項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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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執行國科會 111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申請案，各學院推薦名單

及獎勵金額，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 

一、各學院可推薦名額為：師範學院（含師培中心）4 名【副教授或以下職級

至少 2 名】、人文藝術學院（含語言中心）1 名、管理學院 3 名【副教授

或以下職級至少 1 名】、農學院 3 名【副教授或以下職級至少 1 名】、理

工學院 6 名【副教授或以下職級至少 2 名】、生命科學院 4 名【副教授或

以下職級至少 2 名】及獸醫學院 1 名【副教授或以下職級合計 1 名】，共

計 22 名。 

二、請農學院另推薦候補人選副教授或以下職級教師 1 名、理工學院另推薦

候補人選教授 1 名，如本（111）年度各學院無推薦新聘任 3 年內教師或

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教師時，則全校獎勵名額可增加為 24 名並納入 2

名候補人選。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11 年 9 月 20 日通知相關學院於 111 年 10 月 21 日前提

出申請，申請案資料已列入本次會議提案事項審議。 

提案七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研究計畫兼任研究助理研究助學金（研究酬金）支給表修正案，提請

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處業於 111 年 9 月 19 日將修正後之支給表公告周知。 

提案八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學術研究成果獎勵辦法第 3 條修正案擬增列「國內重要學術獎項獲

獎人獎勵」，並於後續條文增訂獎勵內容，提請審議。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續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 

◎執行情形：本案已提送 11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111 年 9 月

27 日召開）審議修正通過，並續提送 111 年 11 月 15 日召開之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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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審議。 

決定：洽悉。 

参、提案事項 

※提案事項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 111 學年度入學博士班新生申請「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學校

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複審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前於111年9月20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各博士班招生單位（學系、博士學

位學程）及所屬學院，請各博士班招生單位所屬學院辦理初審作業後，將

推薦人選、候補人選及相關資料送交研究發展處辦理複審作業。 

二、本校111學年度第1次學術審議小組會議決議如下： 

（一）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名額2名，分配予資訊工程學系及食品科學系各

1名。獲分配名額招生單位經初審程序推薦符合資格申請人正取1人及

候補人選若干人，並載明候補人選遞補順序，以利複審通過執行時如有

缺額，可依序辦理遞補。 

（二）如資訊工程學系或食品科學系因故放棄名額或執行時已無候補人選可

遞補缺額，則依序由企業管理學系、教育學系、農業科學博士學位學程、

行銷與觀光管理學系及應用化學系遞補。候補各招生單位經初審程序

推薦符合資格候補人選若干人，並載明候補人選遞補順序，如有缺額時

由系內候補人選依序遞補。 

三、本案理工學院及生命科學院已依本校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

學校院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要點規定完成初審，並檢附初審

通過申請人名單、申請表單、博士班研習計畫書、大學或碩士班在學期間

學術研究具體績效、學院推薦理由及初審會議紀錄等相關書面資料，提送

本次會議辦理複審，相關複審資料陳列於會場供委員查閱。各學院初審通

過申請人名單及候補名單彙整如下表： 

博士班招生單位 順位 初審通過正取及候補名單 

資訊工程學系 正取1 正取：周奕 

食品科學系 正取2 正取：李雅琪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事項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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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校執行國科會 111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申請案，各學院申請書、

推薦名單及獎勵金額，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國科會111年8月12日科會綜字第1110052285A號函辦理，本校111年度

可申請補助額度為320萬7,453元。 

二、本案111年9月7日111學年度第1次學審會決議如下：各學院可推薦名額為：

師範學院（含師培中心）4名【副教授或以下職級至少2名】、人文藝術學院

（含語言中心）1名、管理學院3名【副教授或以下職級至少1名】、農學院

3名【副教授或以下職級至少1名】、理工學院6名【副教授或以下職級至少

2名】、生命科學院4名【副教授或以下職級至少2名】及獸醫學院1名【副教

授或以下職級合計1名】，共計22名。 

三、各學院初審日期及會議名稱、提送審查資料份數及推薦名單如下表： 

學院別 學院初審日期及會議名稱 
申請資料(人) 

教授 副教授以下 合計 

師範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會（111.10.20） 2 2 4 

人文藝術學院 111 學年度第 2 次院教評會（111.10.12） 1 0 1 

管理學院 111 學年度第 3 次院教評會（111.10.19） 2 1 3 

農學院 111 學年度第 2 次院教評會（111.10.11） 2 1 3 

理工學院 111 學年度第 5 次院教評會（111.10.18） 3 3 6 

生命科學院 111 學年度第 4 次院教評會（111.10.19） 2 2 4 

獸醫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次院教評會（111.10.18） 0 1 1 

合計 12 10 22 

 

學院別 學院提送名單 

師範學院 

1.教育學系楊德清教授 

2.教育學系洪如玉教授 

3.數位學習設計與管理學系邱柏升助理教授 

4.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倪瑛蓮助理教授（首次獲本項補助） 

人文藝術學院 1.外國語言學系郭珮蓉教授 

管理學院 

1.科技管理學系王俊賢教授 

2.資訊管理學系李彥賢教授 

3.科技管理學系陳旻男副教授 

農學院 

1.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林金樹教授 

2.植物醫學系黃健瑞副教授 

3.植物醫學系郭章信教授（首次獲本項補助） 

理工學院 
1.應用數學系嚴志弘副教授 

2.應用化學系蘇明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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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木與水資源工程學系陳建元教授 

4.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丁慶華教授 

5.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陳震宇助理教授 

6.應用數學系莊智升專案助理教授（首次獲本項補助） 

生命科學院 

1.生化科技學系林芸薇教授 

2.水生生物科學系吳淑美教授 

3.生化科技學系陳義元助理教授 

4.生物資源學系蔡若詩助理教授（首次獲本項補助） 

獸醫學院 1.獸醫學系王昭閔助理教授（首次獲本項補助） 

合計 22 名 教授 12 名、副教授以下 10 名 

四、獎勵金支領規劃草案：本校可申請金額320萬7,453元，楊德清教授因曾獲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次每月支領2萬元，王昭閔助理教授因係本校新聘任三

年內且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之助理教授，且符合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

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每月支領3萬元，其餘20人每人

每月支領1萬588元，計算後獎勵金314萬1,120元、健保公提支出6萬6,180

元，共計320萬7,300元（繳回153元）。 

五、會場陳列各學院申請資料及院教評會紀錄，請委員卓參。 

六、獲獎人須配合本校學術年報發行，提供執行成果簡介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事項三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學術倫理案件 1110010200 號案，提請審議。 

說明：略。 

決議：略。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中午 12 時 30 分 


